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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健全农技推广体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农技推广创新服务方式，在结合高
校、科研院所现有工作基础上，构建“一主多元”农技推广创新服务体系框架，并对其主体
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提出了以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院校等主体深度参与，
教科推融合的农技推广创新服务体系；并从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人才队伍、经费保障与优
化创新链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设该体系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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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要求健全基层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服
务方式，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

广［１］。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强调“强化

创新驱动发展”“培育一批农业战略科技创

新力量”“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等［２］。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习近平主席寄语全国涉
农高校广大师生要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这为新时代高
校、科研院所参与创建我国世界农业科技
中心与完善“一主多元”农技推广体系，开
展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指明了方向。对在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满足多元
需求、保障农产品质量、提升三产效率的农

技推广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农
技推广的创新服务（以下简称“农技创新服
务”）是通过多要素主体合作，创新农业技
术成果，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够有
效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服务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模式。一些学者对创新服务做了探
索：严炜炜提出了多元创新主体参与科研
协同活动可提升科研协同技术创新能力与

效率［３］。苏文成指出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
有助于保障个性化读者知识服务、激发用
户创意［４］。张珺涵认为企业的成果转化效

率越高，其创新技术效率越高［５］。王康提出
产业技术创新在创新规划、研发、成果转化
与扩散等过程要与平台建立紧密联系［６］。

曹嘉君提出创新服务应智能化、个性化、专
题化和关联整合用户需求［７］。寇垠强调创
新创业服务需提升队伍人才能力、促进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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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强化本地服务［８］。白阳提出以数据
驱动、汇集专家的“想法”来构建创新服务模
式［９］。以上创新服务的研究虽对农技推广
的创新服务探索有一定借鉴，但在新时代乡
村振兴背景下，对“一主多元”农技推广的创
新服务体系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
美国农业技术推广实行科研、教育、推

广“三位一体”［１０－１２］。美国农业部在州立
赠地大学建立农业推广站，大学推广站的
教授，一般兼有教学、科研或推广二重或三
重职务，大学教授积极参与技术推广，以能
服务地方经济为荣为傲。通过创新技术、
田间示范、出版科技读物等形式，为农场主
提供服务。这种“三位一体”模式，有利于
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同时有利于
培养高素质接地气的科研和推广人才。该
管理体制实施了１００多年，在实践中被证
实卓有成效，并在经费、人员、机构等方面
得到联邦和地方法令的支持和保障。我国
农业技术推广法规定实行“国家农业技术
推广机构与农业科研单位、有关高校、农民
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
农民技术人员等相结合”的“一主多元”农
技推广体系。在目前的推广体系中，政府
主导型推广模式作为主导力量，受到了较
多研究［１３－１４］。一些学者还对农技创新的
作用、主体及体系建设等进行了研究。户
俊峰提出农技创新利于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降低农业风险，
提高资源利用率等［１５］。傅晋华认为农技
推广的创新服务通过技术、商业模式创新
等方式延长产业链条、拓展产业范围、助推
产业转型，催生新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１６］。刘新智认为创新先进农业技术成
果与成功转化有助于培育和发展专业的推

广主体，催生更多就业机会［１７］。谢玲红等
认为参与农技创新服务活动的主体多元

化，农业类的高校、科研院所已成为创新科
技的主体，但涉农企业科技创新具有市场
导向、成果易转化与创新高效等特点，应鼓
励涉农企业成为农技创新的主体［１８－１９］。

陈焕春认为应对高等农业教育进行改革，
建立高水平农业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未
来科技创新的需要［２０］。钱福良提出通过
建立农业产学研创新联盟、完善创新激励
政策等来重构现代农技创新体系［２１］。王
琳瑛认为农技推广体系应以市场机制为基

础、多轨并行［２２］。孙生阳认为存在着农技
推广行政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能力弱化、
激励机制丧失、乡级农技推广部门弱化、人
事制度改革失败等问题［２３］。胡瑞法提出
要建设一支基层政府农技推广队伍、改革
现行的人事制度等政策建议［２４］。李博提
出要重构农技推广的功能定位、启动市场
准入机制等建议［２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
梳理，发现从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参与“一
主多元”农技推广的融合创新服务体系的
视角研究较少，且我国“一主多元”的要素
主体间有效协作紧密程度不够。
鉴于此，本文主要在调研江苏省与国

家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高校、科研院所开
展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等现状基础

上，从提高高校、科研院所参与 “一主多
元”农技创新服务能力的现实需求，创建
“一主多元”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体系框
架，并对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的内涵及其
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同时提出在实施乡
村振兴背景下建立健全“一主多元”农技推
广的创新服务体系政策制度建议。

　　一、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农技创新服
务的主要做法与问题

　　（一）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农技创新服
务的主要做法

高等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知识科技创
新源头和人才第一资源重要结合点，是我
国新型农村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有生力量。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各高校相继探索了以大学为依托、农科
教相结合的农技推广模式及相关体制机

制，有力地促进了扶贫攻 坚［２６－２７］。在

２０１５年农业农村部等又选择１０个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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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试点，主要依托涉农高校、科研院所，
进行重大技术推广并探索新机制。试点项
目通过建立研发基地—试验示范基地—基
层推广服务组织—农户（企业）的链条式农
技推广的创新服务，主要开展了顶层设计，
设立协调小组，遴选特色产业并进行项目
实施，已建立了一批科研、实验与示范的农
技推广的创新服务基地，到２０１８年已覆盖
全国３１个省市，共建立６０００多个区域基
地，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２００８年，江苏
省委主要领导在对南京农业大学科教兴农

做法批示肯定并要求在总结推广的基础

上，由江苏省农业厅组织教科推单位开展
了“挂县强农富民工程”活动，至２０１８年，
已完成６２个县与３９家科教单位的对接。
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９年又提出了农业重大技
术协同推广项目，在江苏有关县（市、区）的
乡村产业带成立专家工作站，与基层农业
技术推广机构、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群
众性科技组织、农户、技术员等的农技推广
的多元主体开展多种形式对接，形成了“政
府购买服务、引导农业科教单位合作开展
农技推广”的典型模式。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
日，教育部又充分肯定近年来高校围绕乡
村振兴持续创新的新做法，如“专家大院”
“科技小院”“科技大篷车”“百名教授兴百
村”等多种农技推广模式。通过近十年的
实践与探索，渐渐形成了多种农技推广的
创新服务方式［２８－２９］。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探索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模式。

各试点省市根据自身农业发展需求，积极
探索具有特色的新型农技推广服务模式，如
政府协作型农技推广方式（即农业高校、科
研院所＋政府＋农户）、专家负责型农技推
广方式（即农业高校、科研院所专家负责并
组建推广团队）、团队服务型农技推广方式
（即农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基层成立服
务团队）、产业主导型农技推广方式（即农业
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等。
二是探索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管理机

制。涵括试点前期项目运行管理机制、合

约管理机制、岗位责任制和实施中期的专
家驻点机制、专家负责制及后期考核、激励
机制等多种制度。
三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各试点省市

科研院通过现场指导、田间学校、远程培训
等多种手段、方式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培育了一批有能力、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农技人员。
四是搭建“互联网＋农技推广”平台。

试点省市运用国家或省农业科技服务云平

台、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服务中心网络
平台等信息化手段，搭建信息化平台开展
公共信息服务等。

（二）当前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农技创
新服务的主要问题

定位目标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主要表
现在缺乏到基层创新服务三农的大格局和

驾驭能力，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和推广服务
（简称教科推）未能很好融合发展，导致核
心技术与适用人才短缺等。在农业高校、
科研院所中，从事专职推广与到基层研发人
员较少，依然存在缺乏服务农业农村基层工
作经验等原因，未能充分发挥院校在基层农
技推广的创新服务及科技扶贫中应有的作

用。大学教学、科研和推广过程中对每个教
师的分工不够明确，院校农技推广仍出现
“缺人下、不敢下、不想下、不能下”局面。学
科专家下基层长期驻点困难，常存在着教
学、科研与到基层开展技术推广的创新服务
工作之间的时间冲突，职称评聘和绩效考核
仍存在轻社会服务倾向等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和影响了教师到基层从事农技推广

创新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资源优化配置与利用率不高。在基层

从事农技推广的高层专业人员较少，且专
业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能力，组织架构、
平台基地、人才队伍、运作模式机制等还不
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众多基
层农技推广机构与院校等主体未能建立或

健全“一主多元”的融合机制，缺乏激励农
技推广协同创新服务的绩效评价机制等。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第２２卷 总第１６０期）

中国农业教育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２　２０２１

（Ｖｏｌ．２２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６０）



第２期 汤国辉，黄启威：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农技推广创新服务的融合体系构建研究 　

５８　　　

具体表现在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上与高校科

研院所，下与企业农户没有稳定的沟通渠
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创新尝试，主要依靠
项目经费维持，一旦项目不能继续，很难可
持续发展，特别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加强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平台

上，这就更需要深化改革，提高高校、科研
院所参与 “一主多元”深度融合发展的农
技创新服务体系能力，以基层农业技术推
广机构为主导，协调“一主多元”中的产、
学、研、政、用、金等要素主体，建立融合创新
服务的新平台与体制机制。在这个平台上，
当产、学、研、政、用、金各主体间融合（嵌入）
时，有助于提高农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人才
培养的能力与效率。如此，才能产出更多的
高新技术与多类适用人才，满足包括农（用）
户在内的合作中各要素主体的目标实现。
相反，如果产、学、研、用、政、金各主体不能
结合，产出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不仅难以满足
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还造成资源浪费。
因此，亟需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制

度与政策，提升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队伍
的素质，来健全“一主多元”农技推广的创
新服务体系。

　　二、“一主多元”农技创新服务体系的
内涵与构建

　　新时代，在努力创建世界农业科技中
心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要使涉农高
校、科研院所等要素主体在我国“一主多元”
农技创新服务体系中以兴农强农为已任，更
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就有必要对构建“一主
多元”融合的农技创新服务体系内涵及框架
作较深入探讨。让构建“一主多元”农技创
新服务体系成为解决当前高校、科研院所参
与农技创新服务问题的重要路径。

（一）“一主多元”融合的农技创新服
务体系的内涵及功能

１．农业、科技、教育等行政部门
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是农技推广创新

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政策与

项目，引导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与学校、农科
院、企业、合作社、农民技术员等开展教科推
的融合发展，形成产、学、研、用、政、金、介等
相关要素主体融合的农技推广创新服务。

２．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在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引导下，基

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主动与涉农学校、
农科院所、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群众性
科技组织等主体融合，并融合村级服务站
（点），科技研发示范基地（户）、企业、星创
天地、家庭农场、农业园区、特色产业基地、
农户等。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作为专职
从事公益性推广服务的机构是农技推广创

新服务体系的主导力量。应积极运用先进
成果，如通过构建农业智能决策体系、加快
构建农业技术信息服务体系，努力实现线
下线上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融合。

３．涉农高校与科研院所
涉农高校与科研院所具备农技推广创

新服务软硬条件优势，如人才、成果、信息、
研发平台与品牌等，是创新知识、技术成果
与培养人才的源头。根据市场规律和用户
需求，才能更接地气地与基层农技推广机
构、合作社、园区、家庭农场、企业、星创天
地、农户等多元主体融合发展，并提供人才、
技术、市场、信息等。科教单位在“一主多
元”农技推广创新服务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
用，但无法全部取代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性
等功能。应通过政策项目的引导，如实施农
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强化与基层农技推广
机构等的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并努力开
展教科推深度融合的农技推广创新服务。

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群众性科技组
织、社教中心、农民技术人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群众性科技组织、

社教中心、农民技术人员（职业农民）等是
“一主多元”农技推广与创新服务的骨干力
量。在政策项目的引导下，一方面，他们从
有关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获得公益性服务；
另一方面，从科教单位获得人才、技术、信
息、软硬条件等支持。他们应主动与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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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紧密合作，融合发展，还应围绕本单位
的目标从事推广工作，增强多元主体融合
的自主创新创业能力。并通过优化创新链
管理、加强自身的经营活动，既要直接对农
户提供物化技术与非物化技术等服务，也
要创新与筛选适合的技术与服务模式等。

５．科技研发示范基地
科技研发示范基地（户）是“一主多元”

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的核心环节，要主动
与农技推广机构、科教单位、企业、合作社
等融合到农技推广创新服务体系中，要努
力通过创建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推广服
务相融合的乡村振兴基地或高水平的科技

示范户等开展高质量服务。不断满足农
（用）户对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并起到示范和
带动作用。

６．用（农）户
用户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终

受体。用户需求多元化与现代农业产业多
样化，对农技推广创新服务体系内涵提出
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为此，要以用户为导
向，让用户变成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主体，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立高
质量发展与共赢的“一主多元”融合的农技
创新服务新体制与机制。

（二）“一主多元”融合的农技创新服
务体系的框架

构建 “一主多元”融合的农技创新服
务体系，一方面要以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为
主导，立足于服务农民在内的终极用户的
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吸纳包括用（农）户在
内的多方面的力量参与到创新服务的推广

体系中，构建新型的市场导向、政府引导、
多元参与、科教支撑的“一主多元”融合发
展的农技创新服务模式的体系，如图１
所示。

图１　“一主多元”融合的农技创新服务体系的框架示意图

　　三、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参与“一主多
元”农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议

　　（一）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参与的
农技创新服务运作机制

要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
等软硬件优势，创立市场导向、政府引导、
多元参与、教科推深度融合的综合服务新
机制。应以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为主
力，融入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创新

服务。与院校等多主体共同制定“一主多
元”融合的农技创新服务规划，通过院校内
外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构建高校、科研院所
科技人才等要素主体深度融合的新机制与

模式。重点以科教单位创新链与生态产业
链对接为主线，可通过开动线下线上科技、
文化、卫生、法律、道德的“大篷车”与创建
高质量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平台基地等，
优化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参与创新链管理
机制，建立起一体化的基础研究、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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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示范推广、文化创新与人才培养、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创新创业基地，加速合作
成果产业化与高端人才的培养，实现产业
链与技术链无缝对接和价值链的增值，使
各要素主体间实现高效共赢新局面。
一是在政府引导下，高校、科研院所的

各要素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提升成
果质量与满足农产品供求规律出发，分层
次、分类别地开展协同融合创新创业，可在
基础研究、农技研发、试验示范、推广服务、
人才培养、国内外交流等方面给予政策项
目、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多方位扶持。
二是高校、科研院所应以市场问题和国

家与地方任务为导向，加强科教人员立德树
人、强农兴农情怀的培育，对产业链的考察
调研，重点以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为目标，依
据产业、行业多样化需求，结合实际与地域
特点，研发并转化新技术成果。通过科学规
划，选择优秀的经营主体作为高质量绿色
生态产业创新服务的核心基地。更应在城
乡融合总路径下，率先在科教基地实现三
产融合、三生同步、田园综合体、特色小城
镇等的新模式、新业态，并在新路径过程
中，及时调整创新服务方向，将技术创新和
理论探索、产业目标和问题导向紧密结合。
三是要真正把高质量的成果研发、推

广转化与服务绩效纳入高校、科研院所及
其相关人员重要考核指标。通过特聘计
划，让专业技术人员深度融入创新创业，促
进双师型师资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有机整
合师资、科研成果、实训基地、资金等各方
面资源，培育多类乡村人才及职业农民，从
而实现高新技术快速、准确地转化与推广，
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管理

服务水平，形成高新技术成果与培育高质
量乡村人才和配套的推广服务模式深度融

合机制。
四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建立科教人

员和用户大数据库，形成网络化的联动机
制。让更多科教人员与用户参与并融合到
“一主多元”体系中，并根据产学研用政金

等要素主体部门反馈的信息，综合归纳分
析终端用户的动向与需求，与科教人员共
同制订合理的农技推广创新服务及培育人

才的方案和政策，引导农技创新服务体系向
满足多元用户需求的方向发展。同时，吸引
多学科科教人员并重视领导型用户参与新

成果、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服务及人才培
养，与应用成果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园区、职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高
效共赢的农技推广创新服务新机制。
五是要充分发挥科技金融在农技推广

创新服务中的作用，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深
度参与的高效共赢运作机制。完善多元投
入公平的保障机制，拓宽投入渠道，使政府
的政策性投资与民间资本投入相结合，仍
需要细化政策，积极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吸
引涉农科教单位人员、农业企业、农业园区、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大户、科技
特派员、社教中心、职业农民等，以资金、土
地、技术、品牌、市场等产业要素参与到创新
服务中来，建立科教人员参与的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运作保障机制。

（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健全农
技创新服务体系

我国的《农业推广法》《种子法》《农业
法》等法律对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体系建
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新时代实施乡村
振兴背景下，更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与
制度政策，来建设并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等
主体要素深度融合的高效共赢的农技创新

服务新体系。进而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主
线，优化生态产品产业结构、加强绿色农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拓展农业农村产业价值
链、补齐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短板、夯实高
质量多主体要素共享发展等。一方面可借
鉴美国农业创新与推广体系的法规与政策

如《莫里尔法案》《哈奇法案》《史密斯·利
佛法案》法案，设立赠地大学及与其密切合
作的农业试验站等一些好做法［１１－１２］，另一
方面由农业推广机构统一组织协调、统一
规划布局，避免重复建设。通过聚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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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实现绩效的
最大化和彰显融合的力度。同时进一步细
化与明确一系列政策法规，充分利用涉农
主体的人力与科研资源，不忘初心，鼓励涉
农科教等主体单位人员积极投入到农技推

广的创新服务工作中。要通过综合性改
革，科学地分类评价体系以及对应的配套
制度，如通过对推广服务工作量的认定，明
确推广体系职称评定标准，重点将创新服
务质量与数量和绩效相结合，充分体现教
科人员的劳动价值，为农技推广的创新服
务提供优良的政策环境。另外，在政策法
律上都应该明确规定人员聘用与晋升、资
金划拨与增长、推广创新服务任务等各个
方面，并且不断完善“一主多元”农技推广
的创新服务体系。
总之，为使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参与

“一主多元”农技推广的创新服务体系，首
先要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下，结
合现有科技创新服务和培育人才的现状，
并根据用户需求、市场导向与地方资源条
件，落实重大工程项目绩效，促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与提
高国际竞争力。次之，要振兴基层农技推
广及乡村文化，实现社会化生态农业产业
发展。这就要进一步明确高校、科研院所
等要素主体职责，以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
强化多主体要素深度融合的农技推广的创

新服务平台与体系建设。在这个平台体系
上应加强队伍、网络、双创（基地）、成果、店
面、品牌等要素高质量建设，一方面，健全
对新技术、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与
政策；另一方面，着重鼓励涉农院校、科研
单位专家与企业、园区、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融合，将人才培
养、科技创新与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
体系相融合，完善技术研发、推广服务与人
才培养深度融合发展的农技创新服务体

系。实现公益性与经营性农技推广的创新
服务有机结合，努力建设“一主多元”深度
融合的农技创新服务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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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２）：７５－８３．
［１４］佟大建，黄武，应瑞瑶．基层公共农技

推广对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以水稻科技示

范为例［Ｊ］．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８（４）：５９－７３．
［１５］户俊峰．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科

技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与推广的新模式探究

［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７（３）：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５．
［１６］傅晋华．科技创新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

的作用［Ｊ］．中国国情国力，２０１６（８）：４１－４３．
［１７］刘新智，李奕．政府购买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Ｊ］．经济纵横，２０１６（５）：

７９－８３．
［１８］谢玲红，毛世平．中国涉农企业科技创

新现状、影响因素与对策［Ｊ］．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６（５）：８７－９６．
［１９］蒋和平，刘学瑜．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

系研究评述［Ｊ］．中国农业科技导报，２０１４（４）：

１－９．
［２０］陈焕春，陈新忠．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

高等农业教育改革［Ｊ］．中国农业教育，２０１９（４）：

１－５．
［２１］钱福良．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问

题与重构［Ｊ］．农业经济，２０１７（１）：３８－４０．

　　［２２］王琳瑛，左停，旷宗仁，等．新常态下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悬浮与多轨发展研究［Ｊ］．科技

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６（９）：４７－５２．
［２３］孙生阳，孙艺夺，胡瑞法，等．中国农

技推广体系的现状、问题及政策研究［Ｊ］．中国软

科学，２０１８（６）：３０－３９．
［２４］胡瑞法，孙艺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

困境摆脱与策应［Ｊ］．改革，２０１８（２）：８９－９９．
［２５］李博，左停，王琳瑛．农业技术推广的

实践逻辑与功能定位：以陕西关中地区农业技术

推广为例［Ｊ］．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６（１）：１５０－１５３．
［２６］王泳欣，吕建秋．国内大学农技推广模

式研究［Ｊ］．农业科技管理，２０１８（５）：５１－５５．
［２７］彭凌凤．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创新探

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服务农业科技推广的

模式比较［Ｊ］．农村经济，２０１７（２）：１１０－１１５．
［２８］徐文华，周汝琴．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

体 创新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Ｊ］．江苏农业科

学，２０１３（６）：４１３－４１５．
［２９］徐文华，陆耘，卢珊．农业科研院所深

入农村创新科技服务模式探析———以盐城市农科

院为例［Ｊ］．江西农业学报，２０１４（８）：１３４－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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